


 

 
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內部控制制度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

（基準日：107 年 12 月 31 日） 

應 加 強 事 項 改 善 措 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

-無- -無- 
 

註：當年度如遭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處警告（含）以上或罰鍰 24 萬元（含）以上之處分應

一併詳列。 




